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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上线“秒光”，背后是“黄牛”捣鬼
大量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律师称倒卖行为或涉违法犯罪

消费券作为面向民众的福利，
一旦遭到黄牛的大规模哄抢倒卖，
将导致真正有需求的市民难以获
取，想要用券还得去二手平台加价
购买。这不仅削弱了消费券的实际
效果，更偏离了惠民初衷。

消费券的公平发放，
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民
生工程，它决不能沦为黄
牛赚取差价、非法获利的
工具。面对这一乱象，相
关部门必须采取果断措
施，严厉打击违规抢夺、
转卖消费券的行为。

在执法层面，应加大
对二手交易平台上消费
券转卖信息的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一些违法倒卖
的线索，顺藤摸瓜，揪出背
后的黄牛团伙。一旦查实，
必须严惩不贷，情节严重
者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此提高违法成本，对黄
牛形成威慑效应。

另外，黄牛团伙能够
借助技术软件，轻松跨地
域批量抢券，这说明消费
券的发放机制，在技术层
面仍存在着漏洞。对此，
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
时，应进一步完善发放机
制。例如限制同一用户或
设备的多次申请，加强对
异常活跃账户或IP地址
的识别与监控。在申请和
核验环节，可以强化实名验证，增
加转手交易的难度。

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倒卖消费
券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底线，甚至构
成犯罪。二手平台即便不直接参与
交易，面对消费券在平台上被大肆
倒卖的情形，也绝不能视而不见、
听之任之。二手交易平台应坚决压
实主体责任，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核
措施。例如通过关键词识别，严格
限制消费券转让交易信息的发布，
避免为黄牛倒卖提供交易便利。总
之，二手交易平台有责任也有义
务，及时切断这一非法交易渠道，
维护市场的公平。

消费券不是“唐僧肉”，不能
让少数黄牛“薅”走民生福利。政
府和平台应携手，加大对黄牛倒
卖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券
准确无误地发放到广大消费者手
中，让消费券回归其利民惠民、提
振消费的本义。 据上游新闻

1000元减300元的券
二手平台卖130元

上海的徐先生告诉记者，此
前发放的消费券都能正常抢到，
但是最近基本上都是“秒光”。一
方面是抢不到消费券，另一方
面，又有大量消费券被挂在了二
手交易平台出售。

徐先生表示：“以前几个平
台都能抢到，在一个平台抢完
了，就到下一个平台继续抢，基
本上不影响。现在哪怕就盯一个
平台，定好闹钟准点抢，也抢不
到。我觉得如果是‘黄牛’抢了之
后去卖，就失去了活动本身的意
义，必须要好好管管。”

上海的莫女士也遇到了类
似情况，她还在平台上进行举
报。莫女士说：“之前三个平台都
抢到了，从上周开始好像难抢
了，从这周开始都是定了闹钟直
接进去，我就抢不到了。我那天
没抢到，大概过了5分钟去搜的
时候发现特别多，都是在倒卖
的，我一个个都举报了，但是所
举报的违规不成立。”

记者10日晚在二手交易平
台输入“乐品上海”四个字，并没
有看到转卖消费券的帖子，但随
后发现，有的帖子把关键词“上
海”改成了“上嗨”，有的改成缩
写“SH”。一位卖家表示，消费券
保真，1000元减300元的消费券
售价是130元，可以用券结账的
店铺，卖家会发来核销二维码，
买家直接给店家结算时，实际就
能享受170元优惠。

对此，有关部门通过上海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答复表示，
目前商务部门与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公安机关正考虑联合打
击，市民发现有类似违法犯罪的
行为，可以第一时间报警。

人员散金额小
取证起来非常困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转卖消
费券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此
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3000
余名“羊毛党”套取政府消费券，
被列入“黄名单”。鄞州区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副主任张
雪倩表示，有些人抢到了消费
券，又没有使用，就卖给了“黄

牛”。
张雪倩说：“假如抢了一张

满100元返50元的券，而我不需
要，然后‘黄牛’就收走了，直接
就给我30元。‘黄牛’拿着券到商
家，其实只要50元，商家再返给
他，其中的20元差价就和商家对
半分。虽然单张券的金额分得
少，但是其收集了很多人的消费

券，就靠这个盈利。”
目前，30余起案子中，恶意

套现的个体商户和“黄牛”已被
提起公诉，转卖消费券的个人不
追究行政处罚，但依然会追究退
赔责任。

张雪倩表示：“对商家和‘黄
牛’进行了处罚，认为他们犯了
诈骗罪，诈骗了国家财产。事后
我们发现，虽然商家和‘黄牛’被
追究，但是实际上国有财产的大
部分还是被个人拿走了。因为这
些人特别多、特别散，取证起来
非常困难，金额又特别小，构不
成犯罪金额。针对这种情况，比
对出3000余个买卖消费券的人，
督促他们纠正违法行为，对于不
纠正的，以后再发放消费券，他
们就被排除在外，没有权利再去
领消费券。”

恶意套现商户
难逃法律制裁

鄞州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
察办公室主任官欣表示，参与恶
意套现的商户不要抱有侥幸心
理。官欣说：“在消费过程中，商
铺不是以真实的消费业务为目
的，就是诈骗，对于这些骗取消
费券的商铺，我们建议行政单位
进行处罚。当时核算之后发现有
一家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商铺，移
交给行政单位，把其从消费券参
与商铺的名单中清除掉。商铺只
要实施过消费券套现的违法行
为，就不能再进来。”

湖北十堰的李某则是通过
自家饭店，在平台上与不特定人
员联系，制造虚假消费记录，违
规套取湖北消费补贴，十堰市茅
箭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案件。茅
箭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郑军介绍，最终，李某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

郑军表示：“李某就动了脑
筋，请了一些学生在网上购买消
费券，到他店里核销，但是不参
与消费，他给别人提成30%左
右，然后他拿剩下70%的补贴。
在平台上套取了10万元，平台认
为，他的小店在这么短的时间不
可能消费这么多，就把这个钱扣
下来，随后就案发了。最后给他
量刑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
且判处缓刑。”

对消费券发放使用
应全流程全链条监管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黄尹旭看来，对于那些疑似

“黄牛”的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
上倒卖政府消费券，很可能构成
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黄尹旭介绍：“如果仅仅是
倒卖且数额不大，造成骗取公共
财物的违法行为，可能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面
临拘留或者罚款。如果金额比较
大，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就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是
利用政府消费券拿去套取、骗取
政府补贴，很有可能还会构成诈
骗罪，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

黄尹旭提醒参与转卖消费券
的个人，也要及时停止相关行为。
黄尹旭表示：“在明确规定不可售
卖的情况下，仍旧转卖政府部门
发放的补贴券。如果数额较小，行
为不是很频繁，不会构成严重的
违法行为，但这也是违反了相关
的政府规定和法律规定，也是属
于不诚信的行为。特别是政府发
放的补贴券、消费劵一般和个人
信息绑定，在售卖过程中会泄露
个人信息，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一
定的隐患。如果购买消费券的这
些主体进一步利用消费券进行一
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出售这些消
费券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承
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马亮建议，对于消费券的发
放、使用进行全流程、全链条监
管。马亮表示：“在这方面出现问
题，我觉得很多的平台企业，会
希望将利润最大化，而刻意不去
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消费券的发
放，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
支撑，相关的管理流程也进行了
很多的迭代和完善。全流程、全
链条的监管就特别有必要，因为
从消费券的发放到兑换，整个过
程都是沉淀了大量的数据，完全
可以用于相关监管，也可以进一
步推动黑白名单管理。对于一些
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就要减少甚
至杜绝合作，尽可能让消费券用
到该用的人群之中，发挥应该发
挥的作用，而不是被不法商贩谋
取不法利润和收入。”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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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少市民在社交平
台上发帖称，上海从11月底开
始，无论是“乐享浦东”还是“乐
品上海”消费券，掐着点抢都很
难抢到。与此同时，二手交易平
台上却有不少转卖上海各区消
费券的帖子。经调查发现，此类
行为不仅出现在上海，浙江宁
波、湖北十堰等地也出现过商户
和“黄牛”相互配合，通过虚假交
易等方式骗取消费券的案例。如
果消费券被“黄牛”领取后在第
三方平台出售，卖家和买家会涉
及哪些法律风险？如何避免此类
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

消费券一上线就被抢光。

二手交易平台上有不少转卖

消费券的帖子。 莫女士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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